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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3 月 29 日 C12 版

《安德鲁·怀斯 4月中国
首展》（记者：李健亚）
一文，第 1 栏第 2 段第
2、3 行“记者从活动主
办 方 佳 士 得 了 解 到 ”
中，“主办方”应为“协
办方”。

【文字更正】
3 月 28 日 A13 版

《护工不识字 喂药靠
打听》（校对：王春然
编辑：耿小勇）一文，第
3 栏第 5 段倒数第 2 行
中“莫名奇妙”应为“莫
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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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财政“负增长”是必经的一道坎
北京以及多个城市财政收入暂时的负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积极推动转型，而是再度依

赖房地产，重回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的老路。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
副市长吉林 3 月 28 日在参加

“2012 年推进城南行动计划”
工作部署会时透露，今年前两
个月，北京市财政收入呈现负
增长，到3月20日仍然是负增
长0.9%。事实上，前两个月财
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不仅是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
市，财政收入都出现了令人吃
惊的负增长。

与此同时，从全国前两个
月的主要经济数据看，也出现
了明显的减速现象：其一，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月份实
现利润 6060 亿元，同比下降
5.2%，比去年12月下降近37%，
这是自2009年11月以来，工业
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其

二，1-2 月份全国财政收
入增长 11%左右，比去年
平均增速24%左右下降了
一半；其三，根据公3月份
汇丰 PMI 显示，初值回落
到 48.1，不仅低于 50 分水
岭，更是创下数月新低。

工业利润下滑，制造
业低迷，发电量等指标不
太乐观的表现其实都预示
着，中国经济延续去年第
四季度的减速态势基本已
成定局。而财政收入的下
滑，不过是经济增速和物
价同时进入下滑周期之后
的表现之一而已。

但很显然，财政收入
增速的下降甚至负增长，
对于经历三年之久的扩

张周期之后的各地政府而
言，无疑都面临着巨大的融
资难题，特别是在房地产市
场低迷的情况下。

比如，对于目前北京财
政收入负增长的状况，副市
长吉林认为：“北京不是土地
财政，不是靠土地吃饭，但是
北京是靠土地搞建设。土地
市场发生变化，建设资金就
会遇到压力。”这种说法意味
着，尽管土地出让金并未纳
入别的地方的地方财政，但
事实上，各地对土地财政的
依赖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仔细分析，今年全
国及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增
速的大幅下滑，除了经济减
速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数太

高、春节假期影响，以及房
地产业收入减少，个人所得
税、营业税新政带来政策性
减收等有很大的关系，特别
是在物价下滑的情况下，直
接会导致流转税的减少。
当然，更主要的，仍然和经
济本身处于减速的周期有
很大关系。

在财政收入增长下滑的
情况下，很多地方依然将希
望寄托在房地产和土地市场
的回暖，这从前两个月部分
地方政府试探性地放松对房
地产的限购政策就可以看
出。然而，即使房地产政策
再次宽松，各地依靠回暖的
土地市场增加土地收入，但
一旦房地产过热，又必须回

调，这样的恶性循环并不利
于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也不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

今年中央将 GDP 增速
目标下调至7.5%，良苦用心
就在于给各地的结构调整和
转型更加宽松的环境，通过
增加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
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
质量。可以说，财政收入增
速的下滑，是各地必须痛苦迈
过的第一道坎，地方恐怕要适
应财政收入进入个位数增长
的现实。财政收入的暂时负
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
忌医，不积极推动转型，而是
再度依赖房地产，重回过去不
可持续发展的老路。

来信

导盲犬到底能进
哪些公共场所

近日，盲人陈燕在网上
呼吁，希望能给导盲犬足够
的工作空间，“导盲犬是工作

犬，和宠物犬不一样，应该尽
快立法允许进入公共场所，
应该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
眼睛。早在 2008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
订时，就在第五十八条专门

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
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
有关规定。”然而，其在赋予
盲人携带导盲犬权利的同
时，却留下了具体操作的空
白。比如，哪些人有资格拥
有导盲犬；经过什么部门认

证才能拥有导盲犬资格；如
何对导盲犬采取备案及定
期卫生、能力检查；导盲犬
可以进入的“公共场所”具
体是哪些等。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
了向导盲犬开放公共场所

的尝试，但也只是从浅层面
允许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
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场所
可以，哪些场所不可以。建
立一系列细化、周密的可行
性制度迫在眉睫。

□舒锐（法官）

■ 观察家

近日，《新京报》推出北
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这一
系列报道把日益严峻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养老
问题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如何养老、依靠什么养老，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
者认为，国家首先要做的，
应当是修改完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的
第一要务，是应当明确家庭
对于养老的基础性地位，以
及家庭成员关心、照料老年
人的责任。虽然“四二一”

(四个老人、两个成年子女、
一个未成年孙子女)正逐渐
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但
是，成年子女对于老年父母
的赡养、照料责任却不能因
为 家 庭 模 式 的 变 化 而 弱
化。当然，法律需要完善与
家庭养老有关的支持政策
和配套制度，比如，为老年
人随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
国家和社会应当为家庭成
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等。

在老龄化社会里，社区
是养老的依托。只有建立
完善的社区支持系统，让老

年人不出社区甚至不出家
门就能享受到照料、家政、
医疗、精神慰藉等服务，老
年人的养老问题才能得到
根本解决。为此，建议立法
机关在修订或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时，要把健全和完善
居家养老服务制度作为基
本要务，在基础设施、人员、
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

针对现在许多城市都存
在中心城区老年人多，却没
有地方建老年人服务设施的
情况，建议国家在法律中明
确规定：各级政府要根据本

行政区域内居住的老年人数
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制定
老年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
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城市新
建、改建和扩建居民区，应当
配置必要的老年服务设施或
者预留必要的空间。

对于养老机构建设，法
律一方面要规定相应的政策，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另一方
面要规定严格的监管制度，
规定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设
置标准及运营规范，提高养
老机构的规范化和专业水平。

比如，法律应当明确，政

府投资兴建的养老机构，主要
用于收养“三无”老人和失能
老人；对于社会上一般的入住
养老机构的需求，则要尽可能
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满足，政府
予以适当的政策扶持。

据了解，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有望于今年
6月份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我们期待，这一草案
能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
破解养老难题提供有力的
法制保障。

□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相关报道见A14-A15版

破解养老困境,先要完善法律
面对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国家首先要做的，应当是修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对养老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员、经费等方面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